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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Note
建議刪除本項(第十條第五項).本校擔保係自行創作而非抄襲,不擔保不受侵權指控.
建議文字"乙方擔保「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係自行創作所得，並無抄襲之情事。本「研發成果」係以「本計畫」執行結束乙方所完成之技術狀態交付甲方，乙方擔保盡力協助甲方自行使用「研發成果」，但不擔保「研發成果」之可專利性、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

Martin
Note
1.建議"任何資料"更改為"他方交付之機密資料"
2.建議增加保密期間限制,原則為3年.

Martin
Note
四、侵權責任
(一)甲方運用「本計畫」所產出「研發成果」之行為受第三人指控有侵權之情事時，甲方應儘速通知乙方，雙方並應全力進行必要之防禦。
(二)乙方擔保「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係自行創作所得，並無抄襲之情事。本「研發成果」係以「本計畫」執行結束乙方所完成之技術狀態交付甲方，乙方擔保盡力協助甲方自行使用「研發成果」，但不擔保「研發成果」之可專利性、合用性及商品化之可能性。
(三)若甲方遭受第三人侵權之指控而受有具體損害時，若該損害係因乙方之抄襲行為所致者，乙方同意就甲方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乙方之賠償責任應以不超過因本合約自甲方所收取經費之百分之三十為限。第一項之侵害係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者，應由甲方負責，但乙方應盡力提供技術鑑定、諮詢等技術支援，協助甲方處理。

Martin
P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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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Note
建議刪除本項(第十二條第三項). 衍生智慧財產權本校與教授保有完整權利, 不應因本案而受有負擔.本校未曾同意企業此項要求.

Martin
Note
建議刪除本項(第12條第一項), 理由同前.本校僅擔保係自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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